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

治攻坚战的意见》有关要求，减少老旧柴油货车尾气污染物排放，

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解决部分国四老旧车辆尾气排

放高、燃油经济性差等问题，在继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非营

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圆满结束之后，济宁市依托美丽蓝天项

目库建设，积极向上争取资金，率先在全省开展国四排放阶

段非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及购买新能源车辆车主意向调

查工作。 

一、调查范围 

登记注册地为我区的国四排放阶段非营运柴油货车。 

二、提前淘汰补贴标准 

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(万元/

辆) 



三、提前淘汰国四排放阶段非营运柴油货车并新购新能

源补贴标准 

车辆类型 补贴标准（万元/辆） 

 

四、温馨提示 



四、重点强调 

国四排放阶段非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因补贴数

量有限，拟采用差额式补贴方式，本着车主自愿，先到先得

的原则，名额报满为止。请广大车主务必高度重视，把握政

策窗口期，尽早完成车辆报废及新能源购置意向登记，避免

因犹豫观望错失补贴资格。具体申报流程、所需材料清单及

受理时间节点，将由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官方网站、政务新媒

体平台及属地镇街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发布，请持续关注后续

通知。 

 

咨询电话：65673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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